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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协作共创中达到知行合一
——管理干部领导力培养的思考

（海大学院  杨经勇）

学 习 型 海 大  A5  

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突如其
来的新型肺炎疫情牵动着所有炎黄子孙的
心，除了关注疫情、做好防控之外，还有一
个值得关注的问题，练好管理内功，提升领
导力。因此，在这个大背景下，海大学院年
初组织 MDP、IDP、EDP 管理干部线上学
习课堂，陆续推出在线课程、热点话题线上
研讨等一系列学习活动。第一阶段课程学习、
话题活动快速响应启动，实现了推动疫情下
海大管理干部学习和思考的目标。

曾国藩曾说过：千秋邈矣独留我，百战
归来再读书。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，也不
要忘记保持一颗冷静的心去学习。用自我的
高能量带动周围人的高能量，是克服疫情下
焦虑和恐惧的有效方法，构建线上学习场，
就是构建一种高能量场。基于此，谈谈我今
年所负责的管理干部培养工作及一些思考。

用，对于其他低层级的学员也是学习的机会，
打破层级界限，建立一个纵向联系与横向联
系交织的学习生态圈。从而将学习流量引导
至“海味”，未来将形成 11-6A 级管理干
部领导力培养 4 个不同的学习圈。

5 月 11 日，人社部发布公告，拟新增
10 个新职业，其中一项就是“在线学习服
务师”，其主要工作是，运用数字化学习平
台（工具），为学习者提供个性、精准、及
时、有效的学习规划、学习指导、支持服务
和评价反馈。

这则新闻表明了，在线学习变化的趋
势——从“内容为王”向“服务制胜”转型，
这一趋势，同样适用于管理干部在线化培养。
在疫情将线上学习推上风口浪尖的同时，我
们应当尊重学习发展的本质，能够带来行为
改变和绩效改善的学习设计才能得以留存，
这是线上学习的探索之路。

学员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，打开
手机可以轻松看到各种知识以各种载体呈
现，电子书、音频课、视频课。对于掌握
资源塔尖的管理干部而言，不是无课可选，
而是课太多，选择困难。纯粹的知识输入，
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或内化为能力，对于个
人的进步和企业的发展并无真正的价值。
这就需要对学员的学习进行设计，也就是
提供学习服务。

我们作为人才培养团队能够为海大管理
干部提供的两大学习服务分别是：学习路径
的设计和学习体验的设计。

IDP“驰跑计划”是海大学院聚焦 8-7A
级中高层管理人群的核心胜任力，特别打造
的在线学习课程，“高效管理事务 - 主动激
发团队 - 持续自我发”三大主题系统赋能。

课程体系结构
该层级课由高效管理事务（管事）+ 主

动激发团队（管人）+ 持续发展自我（管己）
三大维度构建 IDP 高级管理者能力，以海
大管理者的战略思维，薛总在 EDP 小班关
于战略思维的讲话记录（8 篇文章），是对
他们未来更高的期望，也是未来进入 EDP
学习的准备。

一、后疫情时代的
管理干部领导力培养

后疫情时代，如何实现管理干部领导力
培养仍然是集团人才梯队建设的核心问题。
目前集团干部（10 级及以上）2336 人，
占集团总人数的 11%，高层干部占干部总
人数的 15.6%，中层干部占干部总人数的
22.4%，基层干部占干部总人数的 61.8%。

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国内饲料、养殖行
业，但海大集团逆势增长，2020 年第一季
度海大集团财报显示：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
股东的净利润 3.04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
147.93%。这骄人成绩背后，是一支特别能
战斗的管理干部队伍，在疫情中勇于担当，
想方设法积极抢先恢复生产，为养殖户提供
生产物资、共渡难关。随着集团业绩快速成
长和产业链布局延伸，人员规模快速扩张，
企业文化被稀释的问题，管理干部人才有序
培养问题，将日益显现，亟待加强管理干部
培养，强化战略、企业文化的理解力，统一
管理言语，训练有素的思想，训练有素的行
为，训练有素的管理干部。

领导力课程在线化建设是重要一步，线
上培养模式的标准化、体系化和快速复制，
惠普式教育与精英式培养结合，将极大解决
干部培养数量和质量问题。海大学院正在筹
划的 MDP、IDP、EDP 管理干部领导力培
养在线系列线课程，旨在提供清晰的分层分
级学习路径，推动管理干部在线化培养的探
索，帮助提升组织能力。

今年初海大学院丁振红院长强调了三大
核心任务：学习路径图、3 年内培养 100 名
总经理和建立学习生态系统。学习路径图方
面，目前 11-6A 级管理干部领导力培养学
习路径图正在筹备，并将在“海味”移动学
习平台上线，构建完整的领导力培养课程，
普惠式教育与精英式教育相成，线上与线下
结合（见本文第三部分）。

2、学习体验的设计

MDP“起跑计划”是海大学院精心打
造的 11 级新晋升管理者领导力培养在线化
学习项目，它强调“一个痛点场景、一个核
心技巧”，以生动有趣的呈现形式把实操、
落地的管理技巧“说透、练好”，建构坚实
的领导力基础。

课程体系结构
以 DDI 酷领导力系列课程（9 个模块）

作为基础入门 + 持续进步，提供新任管理
者迈向成功所具备的实用知识与技巧，以德
鲁克管理思想启发学员对管理的系统认知，
正本溯源。

MDP“超跑计划”是海大学院专为
10-9 级中层经理管理者设计的领导力培养
在线化学习项目，用“测、学、练、考”
打造完整的学习闭环，以年度重点工作任
务改善为纽带，实现其“从知到行”的能
力跃升。

课程体系结构
角色认知、目标管理、授权、激励下属、

指导工作、评估反馈、有效沟通、成功的
项目管理、持续进步， 41 门课程、九项关
键能力动态提升为 10-9 级经理层级管理者
的成长提供清晰的发展路线图。

EDP“领跑计划”——Mini-MBA 项目，
基于商学院 MBA 课程体系设计，领导力、
战略、人力资源管理、市场营销、财务、运
营、创新七个维度，打造 6-6A 级以上管理
者领导力全景视角。

课程体系结构
依照商学院 MBA 课程体系搭建，打造

管理者的全景视野，系统搭建管理学知识结
构，全面了解企业运营机制；聚焦关键能力，
从创新思维、商业敏感度，到战略决策、组
织能力建设、业务运营等。

2、MDP“超跑计划”：

从知到行，行为改变组织绩效

3、IDP“驰跑计划”：

三大主题在线课程，180 天实现跨越

4、EDP“领跑计划”：

商学院 MBA 体系，搭建系统的
管理知识结构

二、领导力课程在线学习发展
趋势：从内容为王到服务制胜

1、学习路径的设计

即通过有效的运营手段来激发学员动
力，走完学习旅程，获得良好感受。此次组
织筹备的 4 个线上管理干部领导力系列课
程，除了传统的积分 + 奖励外， 还设计线
上 PK、蜕变之旅、管理热点话题研讨、管
理心得、成长报告、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改善
等促学活动。这一系列学习体验活动设计遵
循管理者成长规律，一个管理者成长不在于
知识层面的知识掌握了多少（比如技术、工
具、方法），而在于不断总结与思考，对过
去经验持续总结，对现在不断反思，对未来
前瞻探索。匹配相关的课程计划，以帮助提
升管理技能。同时，通过学习生态圈建立和
管理感悟分享，提升对管理思维理念认知，
帮助学员将“知”与“行”完美结合。

关于学习生态圈建立，每个学习周期，
在“海味”话题组提交学习和点评其他同学
的作业及问题，分享管理的理解、感悟和应

三、领导力在线课程，
打造管理干部培养普惠式教育

1、MDP“起跑计划”：

从“个人贡献者”到“团队管理者”
的蜕变之旅

本期话题将围绕保证担保的常见法律
风险展开讨论，以便大家能够初步识别并
规避保证担保的风险点，从而达到保护交
易安全的目的。

案例一：2016 年 9 月 6 日，原告 A
公司起诉称，C 公司与其在 2015 年 6 月
30 日开始建立皮革购销合同关系，C 向
其多次采购皮革货物，其后约定，C 欠下
原告的货款 58.2 万元应于 2016 年 1 月 1
日前结清，同时由B公司出具了《担保书》，
约定“C 公司向 A 公司订购了货物 6 批，
共计货款 76.2 万元，已支付 18 万元，余
款 58.2 万元需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一
次性向 A 公司结清，如 C 不能付清货款，
则转由 B 公司支付给 A 公司。”B 公司
作为担保方在担保人落款处盖章进行了确
认。后经法院审理，B 在《担保书》中的
约定应认定为一般保证，故驳回了 A 公司
要求 B 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。

普法快线：保证方式分两种，连带保
证和一般保证，两者区分的重要标志在于：
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，即债
权人必须先行对主债务人主张权利，在经
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清偿的情况下，方能
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。一般保证对于
债权的保障较为不利，本案中，A 公司必
须通过起诉并对 C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仍
有未清偿债务的，才能要求 B 公司清偿。

案例二：被告 A 于 2016 年 6 月 10
日向原告 B 借款 5 万元，出具欠条一份，
约定 2016 年 8 月 10 归还，由担保人 C
保证，并在欠条上签字。后 A 逾期未还，
B于2017年5月18日向法院起诉请求A、
C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后经法院审理，认
为保证期间已过，免除 C 的保证责任。

普法快线：保证期间即当事人约定的
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
限。保证期间的计算按有约定的从约定，
未约定或违约不清的，从法定规则。法定
的担保期限有两种：第一，未约定担保期
间的，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
后 6 个月，本案中 A 的还款期限于 2016
年 8 月 10 日届满，担保期间则为 2016
年 8 月 10 日至 2017 年 2 月 10 日。A 于
2017 年 5 月 18 日起诉，保证期间已过，
故免除 C 的保证责任。第二，约定不明或
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
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，保证期间为主
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。

案例三：2012 年 5 月 22 日，A 向 B
借款 30 万元，借期为 3 个月，双方鉴定
了一份《借款协议》，C、D 为 A 提供连
带担保，保证期至 A 还清款止。到期后，
被告 A 要求延期 3 个月还款，B 表示同意，
并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签订了一份《还
款补充协议》，将还款期限延长至 2012
年 12 月 22 日。到期后 A 未还款，B 于
2013 年 3 月 23 日诉之法院，要求 A 归
还借款 30 万元及利息，由 C、D 承担连
带清偿责任。担保人 C、D 以不知情双方
签订了《还款补充协议》为由，要求免除
担保责任。后经法院审理，认为变更债务
履行时间不属于变更合同主要内容，保证
人 C、D 仍需承担保证责任。

普法快线：保证合同为从合同，依附
于主合同而存在，故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
合同数量、价款、币种、利率等内容作了
变动，未经保证人同意的，如果减轻债务
人的债务的，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
同承担保证责任；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
的，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。
本案中虽然债权人 B 与债务人 A 在担保
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修改了主合同的内容，
但是债务履行时间不属于数量、价款、币
种、利率等信息，也未加重担保人的保证
责任，故不应免除担保人C、D的保证责任。

本期课题：
保证担保中的常见法律问题管理

海 大 法 苑

（集团法务部供稿）


